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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文 件
川教〔2023〕69 号

四川省教育厅
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及加分

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及加分政策（试行）》印

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3 年 8 月 4 日

附件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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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及加分政策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及加分政策，最大程

度维护教育公平，教育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国

家和我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免试

（一）重大赛事获高级别奖项的考生。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

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、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

创业大赛中获金奖的项目负责人以及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中获一等奖的选手，符合专升本报名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职（专

科）应届毕业生，可向选拔本科院校提出免试申请，相关高校进

行资格审核，并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（二）退役大学生士兵。以下两类退役大学生士兵可申请专

升本免试：（1）全日制普通高职（专科）在校生（含新生）从我

省应征入伍，退役后复学并于毕业当年报名专升本的；（2）全日

制普通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生从我省应征入伍，于 2020 年及以后

退役的（已享受过免试政策的除外）。考生免于参加我省普通高

校专升本统一考试，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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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考查，依据考查结果，结合考生志愿，择优录取。

（三）获政府表彰奖励的考生。在校期间获得市（州）及以

上人民政府行文表彰奖励的，符合专升本报名条件的全日制普通

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，可向选拔本科院校提出免试申请，相

关高校进行资格审核，并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录取后未报到、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考生，不再享受免试政

策。

二、加分

（一）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

金奖的项目成员，加 5 分；获得银奖、铜奖或四川省国际“互联

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的，加 3 分。

（二）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、三等奖或四

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，加 3 分。

（三）获得“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荣誉的，

加 2 分。

同时符合上述多项加分条件的考生，只能享受其中加分分值

最高的一项加分政策。

本政策从 2024 年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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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4 日印发


